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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2-103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 

项目建设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更合理的利用基地空间进行厂内生产布局，增加租赁收益

的同时增强顾客粘性，结合专业设计单位意见及风电主机厂商拟租

赁下属全资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盐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盐城公司”）重跨车间的实际情况，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维持向盐城公司增资 35,000万

元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对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项目建设方案

进行优化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为工程建设和设备购置相关方面，

建设方案其他内容不作变更。本次增资金额仍用于建设年产 15 万

吨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项目，增资完成后，盐城公司注册资

本由 30,500万元变更为 65,500万元。 

2.上述投资事项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投资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大连华锐重工（盐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成 

4.注册资本：30,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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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立日期：2010年 2月 25日 

6.住所：射阳县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磐石路 12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4551178606P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路普通货物运输；港口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金属

制品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

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港口装

卸设备销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

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金属结构销售；物料搬运

装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装卸搬运；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结构

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工

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盐城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盐城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盐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盐城公司资产总额 26,230.53

万元，负债总额 8,908.87万元，净资产 17,321.66万元；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5,586.34万元，利润总额220.46万元，净利润220.46

万元（经审计）。 

（2）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盐城公司资产总额 39,643.58

万元，负债总额 22,248.87 万元，净资产 17,394.71 万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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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8,875.86万元，利润总额 73万元，净利润

73万元（未经审计）。 

三、投资项目调整主要内容 

为合理利用射阳基地空间、满足设计规范和现场工艺要求，增

加租赁收益的同时增强顾客粘性，盐城公司拟在原建设方案基础上

调整项目工程建设内容，新增面积 6,867.7m2，主要是原新建 1 跨

焊接车间调整为新建 2跨焊接车间，用于布置原拟改造的重跨车间

内 3 条塔筒生产线；设备购置由原 12 台调整至 15 台，增加 3 台

80 吨桥式起重机，取消原露天产成品存放区 250/150t 和 100t 两

台吊车的两侧辅臂设备。盐城公司通过政府支持、成本压缩等方式

维持原建设投资额度 33,951.55万元不变，即不改变公司对盐城公

司 35,000 万元增资额度。原项目名称、实施主体、建设地点、建

设周期、生产规模等均不作变更。本次增资金额仍用于建设年产

15 万吨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项目，增资完成后，盐城公司

注册资本由 30,500万元变更为 65,500万元。 

以上方案的调整在厂内物流运输及生产摆布等方面优于原方

案，符合设计审查要求，并经过可行性研究机构及设计单位确认，

不会对原项目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盐城公司可以通过向风电

主机厂商租赁重跨车间（将根据评估结果另行决策）获得稳定收益,

并促进盐城公司与顾客的双向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盐城公司增资 35,000万元，用于建设年产 15万吨

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

响未发生变化，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30日披露的《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投资建设射阳基地风电塔筒智能制造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公司将积极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

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各个环节，确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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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按期建成投产。此外，公司将深化人才培养、强化经营管理，严

控运营成本，严保产品质量，加强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及时

了解顾客实际，并根据顾客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产品设计和市

场推广战略，加强市场调研和市场动态的把控，提升市场开拓能力，

通过扩大和稳定市场份额，抵御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方案调整事项将在向有权国资监管或其授权机构备

案后实施。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15日 


